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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

五十四年的办学经验	 	   	 上海市现代化标志性中职校

中职系统行为规范示范校	   	 连续十余年荣获上海市文明单位	  	 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

我们的专业——中高职贯通

物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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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中职学校情况 对应高职院校情况
学校 上海市房地产学校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学制 3年 2年
专业名称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

主干
课程

    电子技术、物业管理 BIM 技术应用、物业新技术应用、建筑识图与房屋构造、房
屋设备管理、物业给排水、物业管理应用文书、物业管理操作实务、物业管理行政事
务、物业智能化操作与维护、物业暖通空调、物业公共程序管理、物业客户服务、物业
管理信息技术应用、空间营造与维护等。

就业
方向

    主要就职于物业管理企业的客户服务、设施设备管理、企业内部行政管理、物业
资产经营管理等领域中的基础管理岗位；本专业毕业生在获得一定工作经验（进修）
后可升迁的职业岗位包括：平均在 2—5年内，可升迁至客服主管、工程维修主管、资
产经营主管等岗位；平均在工作若干年以后，可升迁的职业岗位有企业的中层及高层
管理岗位，包括：小区经理、区域经理、公司副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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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中职学校情况 对应高职院校情况
学校 上海市房地产学校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学制 3年 2年
专业名称 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主干
课程

    楼宇智能化技术、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计算机控制技术与实训、建筑识图与构造、
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智能建筑布线与网络信息通信、电工工艺、建筑设备给排水基础、
建筑CAD、电梯原理与构造、建筑智能化系统项目管理、安防自动化系统安装与维护、
消防自动化系统安装与维护、电梯运行和维护等。

就业
方向

    主要就职于物业管理员（设备）、现场技术支持工程师、维修维护助理工程师、电梯
安装维修员等岗位；工作2-5年后主要发展为系统设计工程师、系统工程师、系统维修工
程师等；在后期的职业发展中表现优秀的可晋升为技术总监、项目总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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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中职学校情况 对应高职院校情况
学校 上海市房地产学校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学制 3年 2年
专业名称 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

主干
课程

    建筑和结构工程识图、建筑装饰工程识图、建筑设备施工识图、建筑材料、建筑
装饰材料、工程造价基础、建筑CAD、建筑工程施工、装饰工程施工、安装工程施工、
建筑工程计量（定额、清单）、装饰工程计量（定额、清单）、安装工程计量（定额、清
单）、算量软件应用、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安装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工
程造价控制、工程资料管理、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建筑企业财
务管理、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综合实训等。 

就业
方向

    主要就职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工程监理公司、建筑装饰公司、
房地产开发企业等单位。初始就业岗位群:主要有造价员、资料员、安全员、材料员、质量
员等岗位。发展或晋升岗位群:以注册造价师、建造师、监理工程师等为发展岗位群。

学校地址：上海市青浦区高泾路 588 号	 邮政编码：201702	 联系方式：学校南楼   B410 招生就业办	    招生咨询：59889077    18721878673 韩老师    18817246709 李老师 

交通方式：地铁2 号线徐泾东站 8 号出口换乘徐泾 5 路（高泾路方向）或706 路，至高泾路河泾港路（房地产学校）站/地铁 9 号线九亭站 3 号出口换乘706 路，至高泾路河泾港路（房地产学校）站。

我们的学校

上海市房地产学校隶属于上海市房屋管
理局，是上海市现代化标志性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是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
上海培训基地、上海市现代企业教育培训中
心建设试点单位。曾荣获上海市职业教育先
进单位、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全国建设系统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称号，已连续十六
年获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

学校毗邻虹桥国际机场，占地面积11.88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万平方米。学校布局
设计新颖，现代建筑与园林绿化融于一体。
学校拥有智能化教学行政楼、先进的实验实
习设施、多功能会议中心、智慧教室、录播教室、
体能教室及可同时容纳 200 多名学生上课的
多媒体网络教室等，还有现代化的电子阅览
室与图书馆、心理健康成长中心、学生活动中
心、400 米塑胶跑道标准体育场、篮球场、室
内体育馆等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类场
所。两幢教学大楼和六幢学生公寓都配置齐全，
每间学生宿舍均设有四个床位和独立卫生及
淋浴设备，并配备空调，户户设有阳台，每位
学生配单独使用写字桌和衣柜，是目前上海
同等学校中最舒适的学生公寓之一。

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技能素养，有满足
行业各类人员教育和培训所需要的实验实训
设施，是上海市职业教育物业管理开放实训
中心，拥有行业规模大、设施先进的电梯实训
工场；功能齐全的房地产销售实训室和行政
事务实训室；设计新颖的测量实训室；设备完
善的智能化楼宇实训室等十几个先进的实验
实训场所。学生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行
业协会及专指委技能竞赛、上海市“星光计划”
比赛、上海市行业比武中分别获得过金、银、
铜奖和一等奖的好成绩。

学校围绕“做精、做特、做强”的办学理
念和“厚德、尚能、至善”的校训，努力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校园文化建设朝着制度化、
多样化、广泛性、高水平的方向发展。十八岁
成人仪式、田径运动会、艺术节、歌咏比赛等
学校传统活动都要有明确主题和丰富的形式。
音乐剧的普及教育、汉字听写大赛等新型活动
的举办提升了校园文化氛围，优化了育人环境。
针对住宿生，学校利用晚自习等业余时间，开
设硬笔书法、动漫欣赏、建筑模型等第二课堂，
安排专业教师管理与辅导。近年来，我校师生
在全国文明风采大赛、上海市“璀璨星光”文
化艺术节中屡获佳绩。

我们的合作伙伴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是经上海市人民政

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公办高等院校，隶
属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拥有杨浦、宝山、奉贤、
静安四个校区。

学院为首批上海市特色高职院校创建单
位之一、上海市建筑职业教育集团牵头单位、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教育部和
建设部批准的全国建设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
培养培训基地。学院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
学生为中心、以技能培养为重点、走产学研发
展之路”的办学指导思想，根植行业、工学结合、
理实并举，不断优化专业结构布局，深化与行业
企业的合作，开展教育教学探索和改革，将提升
学生专业技能与提高综合素质相融合，取得了
良好的办学成效。

学院设有“上海市建设与房地产管理类
公共实训基地”、“上海市物业与智能化管理
公共实训基地”、“上海市建筑技术公共实训
基地”、“上海市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公共实
训基地”、由教育部、财政部资助的“智能化
楼宇公共实训基地”，以及园林实训植物展示
温室和树木标本园、环境艺术教学工场、酒
店管理实习基地、微电子实训室、工程招投标
实训室、项目管理实训室等实训场地。

学院于 2016 年由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
术学院和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合并组建而
成。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具
有 50 余年办学历史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
职业院校，培养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业和生
产性服务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是“国家
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职院
校、上海市示范性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上海市
职业教育先进单位，获“2012 年全国职业院
校魅力校园”、“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等
荣誉称号，2014 年 5月，荣获“第四届黄炎培
职业教育优秀学校奖”。

学院总部地处上海市奉贤区，占地 400
余亩，另有徐汇校区，有完备的教学中心、实
训中心、图文信息中心、室内外运动场和生活
园区等。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8600 余人，专兼
职教师近 500人。专任教师中，中高级以上职
称占 90%，双师素质教师占 91%。毕业生就业
率稳定在 97%以上，其中，90%以上在上海电
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及相关行
业就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综合满意率达
90%以上。

学院设有电子工程系、通信与信息工
程系、计算机应用系、机电工程系、经济与
管理系、中德学院、动画学院和继续教育学
院，共有 29 个专业，其中国家级重点专业
4 个，上海市重点专业 6 个，构成了以电子
信息大类和制造大类专业为主体，财经大
类与艺术设计传媒大类专业共同发展的专
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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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中职学校情况  对应高职院校情况 
 学校  上海市房地产学校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学制  3 年  2 年 
 专业名称  房地产营销与管理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主干
课程 

    房地产开发基础知识、房地产法规应用、建筑基础知识、房屋常用设备应用、房
地产经纪操作实务、房地产销售操作实务、房地产估价操作实务、房地产行政事务、
物业管理操作实务、房地产实用英语、房地产应用文书、房地产公共关系、建筑识图
与制图、建筑材料与装饰构造、城市管理概论、城市规划管理、管理学基础、房地产会计、
房地产测量、建筑 CAD、房屋建筑基础、房地产经济学、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房地
产投资分析、房地产统计、房地产市场营销等。 

就业
方向 

    主要就职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开发、市场营销及经营管理工作岗位；房地产营销
代理企业的销售人员、销售主管、营销策划人员、案场经理等岗位；房地产估价企业
的行政辅助人员、房地产估价员等岗位；物业管理企业的客服人员、物业管理员、物
业主管等岗位；房地产经纪企业的置业顾问、案场助理、门店店长等岗位；房管行业
相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等岗位。 


